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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50/2021_2022__E6_95_99_E

8_82_B2_E9_83_A8_EF_c73_650056.htm 教育部日前印发了《

教育部2012年工作要点》（以下简称要点）的通知。通知要

求，深入推进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 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 《要点》中指出：“要积极稳妥推

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深化硕士研究生招生改革，修订推免

工作管理办法。推进博士研究生招生改革，进一步扩大高校

和导师自主权，完善博士生联合培养机制，建立中期分流名

额补偿机制。” 在2011年8月发布的《教育部关于做好2012年

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的通知》中提到，研究生招生

制度改革要树立以提高质量为核心，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的教

育发展观，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适应社会需要作为衡量人

才选拔培养水平的根本标准。按照“提高质量、突出创新、

优化结构、理顺体制”的总体目标，推进研究生招生考试体

制机制、方法手段和内容体系等方面的改革。在硕士研究生

招生改革方面，做好学术型和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计划安排

的结构调整。 继续深入专业学位研究生改革试点工作 《要点

》在提到促进高等教育特色发展的时候指出：“要探索博士

生招生计划分类管理、分类指导办法。组织实施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工作。调整学位授权体系结构布局，

组织实施服务国家特殊需求人才培养项目。” 为更好地适应

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迫切需要，

积极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专业学位教育，教育部决定自2009

年起，扩大招收以应届本科毕业生为主的全日制硕士专业学



位范围。经过两年多的时间，目前我国的全日制专业学位的

种类已经发展到了39种。 2011年3月，《授予博士、硕士学位

和培养研究生的二级学科自主设置实施细则》（教研

厅[2010]1号）正式实施。《细则》规定，此后，二级学科由

学位授予单位依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发布的一级学

科目录，在一级学科学位授权权限内自主设置与调整。这一

改革增加了高校的自主权，有利于调动高校培养的积极性。

2011年10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发“开展服务国家特殊需

求人才培养项目”试点名单，北京城市学院等5所民办高校首

次获得研招资格，成为2012年硕士研究生招生改革的一大亮

点。进入相关专题 《要点》中指出：“2012年，要全面提高

教育质量，着力提升人才培养水平。深入推进研究生培养机

制改革，积极推进专业学位培养模式改革。建立研究生教育

质量定期分析制度。” 自2006年开始，教育部支持和推动部

分高等学校开展了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的试点工作。各试点

高校按照改革要求，在统筹教学、科研资源，建立科学研究

为导向的导师负责制，改革研究生选拔机制，创新培养模式

，优化培养过程，加强指导教师队伍建设，完善研究生奖助

制度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较好的成

效。为不断完善和深化改革奠定了较好的基础。经商财政部

，教育部在2009年9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研究生培养机

制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决定于2009年将改革试点范围扩

大至所有中央部（委）属培养研究生的高等学校，鼓励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选择所属培养研究生的高等学校进行改革

试点。 在2011年，上海大学颁布了《博士研究生培养机制改

革方案》，其中也涉及了扩大导师在博士研究生招生过程中



的自主权、深化博士研究生奖助体系改革及明确博士研究生

导师提供科研资助费用制度等内容。 完善国家助学体系 为促

进教育公平，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接受教育的权利。《要

点》提出“要继续完善国家助学体系。组织实施好普通高校

国家资助政策。完善研究生资助政策体系。” 在2010年3月，

教育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切实做好普通高校全日制硕士专

业学位研究生资助工作的通知》，要求各有关部门在政策措

施、经费投入、条件保障等方面做好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

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资助工作，解决其基本生活和生活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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